附件4-2:

公共机构节能办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1、 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呈贡区公共机构节能项目工作基本性质属延续性项目、根据《呈贡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2020年工作要点》的要求，呈贡区公共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工作是履行全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按照市节能办和区委、政府主要工作目标及督察、考核指标的要求，完成市对区节能工作的督察、考核任务。
（二）呈贡区公共机构节能项目工作目标是通过每年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开展，到2021年人均综合能耗下降10%，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10%，人均用水量下降15%，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普及率95%。
（三）区机关事务局按照《云南省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实施方案》《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昆明市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昆事字〔2020〕29号）文件要求，推进县级20%以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呈贡区公共机构节能项目资金为财政预算资金，资金用途为以下几方面：
1、 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经费5万，按程序委托第三方开展工作。
2、 公共机构节能改造工作经费5万，用于购买新型节能产品。
三、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2万，按程序委托第三方开展工作。
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8万用于购置安装垃圾分类设备等。
五、推进县级20%以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组织呈贡区综合楼内7家单位优先进行节约型机关创建，此项工作计划5万，按程序委托第三方开展工作。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节约型单位：我区推荐了区市场监管局创建省级节约型单位，预计2020年12月底前能完成创建工作。
二、节水型单位：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本年度通过委托第三方完成创建节水型机关单位2个，事业单位2个。
三、我区选择了建筑体量和能耗总量相对较大的区市场监管局进行能源审计工作，11月19日，通过了能源审计报告的专家评审，现此项工作已圆满完成。
四、呈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昆明市呈贡区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已在综合楼配置了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完成了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系统，为下一步推广工作打下基础。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节水型单位创建：根据省、市安排，配合区市场监管局完成2019—2020年国家级、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开展创建申报的初评验收、实地评估等工作。2020年创建节水型机关单位2个；事业单位2个。采购服务进行水平衡测试2个单位、共使用经费  万元，经费使用率100%.
区级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创建节水型单位的比例将分别达到90%和70%。
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按照上年度单位能源审计结果，引导公共机构利用先进科技成果降耗增效，严格执行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为区交通运输局更换了215个节能灯管，64个LED灯，购买新型节能产品使用经费  万元，经费使用率100%，顺利完成节能改造及能源审计工作。
三、能源审计工作：按照市对区考核要求，购买服务进行1个公共机构能源审计，使用经费1.8万元，经费使用率90%.
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市、区相关文件要求，对新区综合楼和行政审批局进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试点成功后，全区推广普及。试点和推广垃圾分类工作中制作宣传材料等经费2万元，此项合计使用经费2万元，经费使用率50%.
五、需要不断改进的措施
（一）呈贡区公共机构节能项目资金在使用管理方面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及程序，严格按照“三重一大”及内部控制决策程序制定了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
（二）继续完善“三重一大”及内部控制的决策程序的科学性，在统筹资金分配，突出重点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公开透明，做到资金分配和使相符配套。
（三）严格执行预算绩效考核制度，做到资金拨付及时、合规，杜绝了财政资金滞留、闲置、挪用，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积极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和示范引领工作
（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三）积极推广应用绿色技术和能源审计工作
（四）持续强化能耗数据管理及监督考核力度
（五）积极开展宣传培训


